
有關建議政府運用公權力購買大嶼南私人濕地與荒廢農地作保育用途， 
履行《施政報告》及《可持續大嶼藍圖》關於大嶼南保育承諾的提問 

(文件 IDC 95/2021 號) 
 

發展局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續大嶼辦事處的綜合書面回覆 
 
 

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續大嶼辦事處(下稱「辦事處」)一直按政府 2017 年公

布的《可持續大嶼藍圖》，以「北發展、南保育」的規劃原則，推動大嶼山

可持續發展。就大嶼山貝澳、水口、大澳三個先導地區的保育工作，辦事處

已經完成了「貝澳、水口、大澳及其鄰近地區的生態研究 – 可行性研究」。

有關研究確定該三個先導地區的整體生態價值，並透過了解該地區的生態現

況及面對的生態威脅，建議了可行的保育方案。 
 
研究建議可透過多管齊下，以多種實施機制的方法進行保育措施。辦事處亦

已開始推展研究的部份建議，包括透過大嶼山保育基金，資助合資格的非政

府機構、慈善機構及專上教育院校等，與社區和土地擁有人協作，在大嶼山

推展保育和有關項目，落實大嶼山保育工作。首輪獲基金資助的項目共 18 個，

當中包括一項在水口進行的自然保育管理計劃。另外，政府亦正檢視修訂《城

市規劃條例》，以便更有效保護面對發展壓力的某些鄉郊地區內高生態價值

地方。 
 
研究亦初步建議要長遠達致可持續保育和改善貝澳和水口的生態環境的目

標，包括可考慮探討及研究以直接介入及引入積極管理的方法，全面地推展

生境保護及管理工作。辦事處在 2021 年 11 月已開展了「南大嶼生態康樂走

廊下的建議 – 勘查研究」，當中包括詳細評估有關建議涉及的自然保育、土

地管理和實施等多方面的考慮，以制定和設計可行的保育計劃，研究預計在

2023 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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